



附件3：
宜昌市交通运输局
招投标管理专项整治方案
为扎实推进交通运输专项整治工作，根据《宜昌市交通运输系统2016年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实施方案》（宜市交人〔2016〕10号）要求，结合我市交通运输系统实际，制定本方案。
1、 整治目标
按照局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工作的总体部署和要求，通过开展交通工程建设招投标管理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招投标活动，强化招投标行业监管，着力解决招投标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促进招投标管理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2、 整治内容
整治项目包括“十二五”续建项目和“十三五”新开工目。整治内容有：
（一）建设单位擅自变更招标方式、依法必须招标而规避招标的问题。
（二）未按有关规定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招投标的问题。
（三）围标串标、挂靠出借资质的问题。
（四）招标条件设置不合理，排斥潜在投标人等问题。
（五）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合法、恶意评分等问题。
三、整治措施
（一）进一步落实交通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职责。
1．各交通建设项目业主作为招标人是招投标工作的责任主体，市、县交通运输局是交通建设项目招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部门。一级公路，二级公路的中桥及以上桥梁、隧道、农村公路的大桥、特大桥的招投标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由市交通运输局履行行政监督管理职责。二级公路及以下公路工程项目招投标在县（市、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履行行政监督管理职责。
2．凡符合《招投标法》和宜昌市规定必须招标的国家投资公路新改建工程、大中修工程的招投标工作，均应在全市（含县市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一运作、依法监管。
3．纳入市级招投标管理范围的项目和二级公路路基、路面工程项目的招标文件须报市交通运输局审查备案，其他项目由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交通运输局审查备案。
（二）进一步规范招投标管理程序。
1．必须依据核准的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和招标范围编制招标文件。
2．填报交通建设工程招标申报表，报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3．发布招标公告，发布招标文件。招标公告应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行政监督部门网站等规定媒体发布。
4．接受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公开开标。
5．组织评标工作，推荐中标候选人。行政监督部门对评标实行全过程监督。
6．招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确定中标人。评标报告和评标结果按规定报行政监督部门和公共资源交易监督部门备案并将评标结果及中标结果公示。
7．招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并通知其他投标人。
（三）进一步强化对招投标活动的监督。
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认真履行对招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督职责，确保交通建设项目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统一运作，并切实加强对交通建设项目招投标过程事前、事中和事后的行政监督。
1．招标文件、评标报告和定标结果实行备案制度。行政监督部门要及时对报备的文件进行审核，发现存在不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内容的，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处理意见。
2．依法确定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专家从交通建设评标专家库中通过电脑随机抽取。
3．加强对评标专家的培训、考核、评价和管理，对交通建设评标专家实行动态管理和定期考评。
（四）进一步强化对招投标违规行为的处理。
对于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规定的，行政监督部门要严格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对招标人在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措施有： 1、处分；2.责令改正；3.罚款；4.质量监督机构不得办理质量监督手续；5.各级交通主管部门不得办理施工许可；6.交通部门不得拨付建设资金；7.不得通过竣（交）工验收。
对投标人在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措施有：1.取消中标资格；2.取消1-3年内的投标资格；3.罚款；4.降低信用评价等级；5.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5.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招标代理机构在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措施有：1.没收违法所得；2.罚款；3.降低信用评价等级；4.暂停直至取消招标代理资格；5.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评标专家在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措施有：1.警告；2.没收违法所得；3.罚款；4.暂停或取消评标资格；5.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行政监督人员在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措施有：1.行政处分；2.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整治时限
（一）自查自纠（2016年6月10-7月10日）
各单位根据整治目标、范围和内容，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清理自查，全面排查交通工程建设招标投标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按照边查边改边建的原则，对发现的问题，要立即纠正，对当前立即纠正有困难的问题，要制定详细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措施、整改责任和整改时限，狠抓整改落实。各单位于2016年7月10日前将自查自纠情况报送市局建管科。
（二）专项督查（2016年7月10日-7月31日）
市交通运输局将通过专项督查的方式对各单位的整治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对责任单位和人员予以严肃处理。
（二）整改落实（2016年8月1日-9月10日）
各单位要全面查找招标投标监督管理方面的漏洞，做到问题整改到位、责任人员处理到位、监管制度完善到位，建立起从源头上防治招标投标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各责任单位于2016年9月5日前将整改落实情况及整治工作总结报送市局建管科。
5、 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成立以市局总工程师唐云伟为组长，丁庆荣、胡朝晖、狄先均、望明、汤荣臣同志为成员的交通工程建设招投标管理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负责此次活动的组织指导、综合协调、检查督办工作，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局建管科。各单位也要建立相应工作机构，明确责任部门，完善工作机制，细化任务分工，建立责任落实和追究机制，确保专项整治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二）严查细究，依法处理。各单位各部门要深入项目，加强对重点项目和关键环节的检查，及时了解掌握专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督促工作落实。对招投标环节存在问题的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要按规定对其信用评价记录在案。对整治工作进展迟缓的单位，要重点督查，促其整改。对拒不自查、掩盖问题或弄虚作假的要严格责任追究。 

（三）标本兼治，务求实效。专项整治需要解决的问题，要逐项清理，逐件纠错，逐条整改，逐事问责。既要重点突破，又要综合整治，既要治标更要治本，真正实现查找问题准确，解决措施得力，整治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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